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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里鄰長第 1 次臨時會議 

 





臺北市士林區福志里里鄰長臨時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4月 8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二、 開會地點：福志里辦公處〈中正路 104巷 2號〉 

三、 主持人：邱邱田里長    紀錄：劉慧珍                          

四、 市政府指導人員： 

五、 區公所督導人員：  

六、 參加人員及工作報告： 

 

 

 

 

 

 

 

 

 

 

 

 
 



會議內容（按會議實際程序逐項記載）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鄰長們百忙之中撥冗參加會議，在此非常感謝，往後亦請

鄰長們繼續支持本里辦公處各項業務，請各位鄰長配合。 

貳、宣導事項： 

一、病媒蚊宣導： 

(一) 為防治本區登革熱疫情發生，請各位里鄰長加強宣導民眾自動進行登

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檢查工作，並確實發動里民、社區及團體進

行環境整頓及清除積水容器，同時配合區清潔隊噴藥滅蚊，以達到降

低病媒蚊密度。 

(二) 另請加強易孳生登革熱病媒場所包括：空地（屋）、菜園花圃、施工

工地（如破損之紐澤西護欄積水、窪地）、市場、廢輪胎等查察及清

除工作。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討論本里 112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及士林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 

        餘款未編部分及部分經費的變更。 

說明： 

112年里鄰建設服務經費$320,000元 

1.辦理元宵節晚會:50,000元*1場=50,000元(經常門) 

2.辦理端午節活動:30,000元*1場=30,000元(經常門) 

3.辦理中元普渡活動：60,000元*1場=60,000元(經常門) 

4.辦理中秋晚會:30,000元*1場=30,000元(經常門) 

5.志工代金:25,000元*1年=25,000元(經常門)  

6.清潔日志工代金:20,000元*1年=20,000元(經常門) 

7.餘款未編:35,000元(經常門) 

           70,000元(資本門) 

變更後: 

1.辦理元宵節晚會:47,790元*1場=47,790元(經常門) 

2.辦理端午節活動:30,000元*1場=30,000元(經常門) 

3.辦理中元普渡活動：60,000元*1場=60,000元(經常門) 

4.辦理中秋晚會:30,000元*1場=30,000元(經常門) 

5.志工代金:25,000元*1年=25,000元(經常門)  

6.清潔日志工代金:20,000元*1年=20,000元(經常門) 

7.辦理母親節活動:37,210元*1場=37,210元(經常門) 

7.餘款未編:70,000元(資本門) 

 

112年士林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 



經常門: 

1.跑馬燈電費:8,400元/年*3座=$25,200元(經常門) 

2.辦理中元普渡活動：90,000元*1場=90,000元(經常門) 

4.辦理中秋晚會:98,000元*1場=98,000元(經常門) 

5.綠美化僱工:20,000元*1年=20,000元(經常門)  

6.環保之旅:98,000元*1式=98,000元(經常門) 

7.餘款未編:262,807元(經常門) 

變更後: 

1.跑馬燈電費:8,400元/年*3座=$25,200元(經常門) 

2.辦理中元普渡活動：90,000元*1場=90,000元(經常門) 

4.辦理中秋晚會:98,000元*1場=98,000元(經常門) 

5.綠美化僱工:20,000元*1年=20,000元(經常門)  

6.環保之旅:149,000元*1式=149,000元(經常門) 

7.影印機維修:20,000元*1式=20,000元(經常門) 

8.志工背心:1,050元*40件=42,000元(經常門) 

9.滅火器換藥:40,000元*1式=40,000元(經常門) 

10.餘款未編:109,807元(經常門) 

以上請討論。 

決議：經出席鄰長照案通過。 

 

案由二、請討論福志區民活動中心事宜。 

說明:本里擬自 112年 7月 1日起至 12月 30日止租用福志民活動中心使

用，並辦理以下課程: 

 

 

 

 

 

 

 

 

 

 

 

 

 

 

 

 



112 年度臺北市士林區福志里(7 月至 12 月) 

臨時里民活動場所課程表 

開放時段 

上午 下午 晚間 備註 課程名稱 

星期 

星期一 
運動班

(10:00-12:00) 

太極養生功法班

(13:30-15:30) 

國標舞(15:30-17:30) 

  

星期二  瑜珈班(13:00-17:00)   

星期三     

星期四 

運動班

(10:00-12:00) 

   

星期五     

星期六  

美術班(13:00-16:00) 

兒童律動

(16:00-19:00) 

  

星期日     

決議:經與會鄰長一致通過。 

 

肆、主席結論： 

本人會盡心盡力推動里內建設，也請鄰長與本人一起共同為里內服務，打

造更好更美的生活空間，謝謝大家的參與，往後有任何建議，請隨時提出，

祝平安。 

 

伍、散會 

 

 


